
丽委办发〔2017〕64号

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丽水日报社)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丽水市计划生育协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直属各单位：

《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丽水日报社)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和《丽水市计划生育协会机关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委、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9月11日

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丽水日报社）

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根据《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日报社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丽委办发〔2016〕83号）精神，在现有丽水日报社的基础上，组建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集团部门和新闻采编保留事业体制，按事业单位模式运作和管理。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丽水日报社)为丽水市政府直属正处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负责丽水报业传媒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规划、实施、运营和管理工作。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办报办刊质量；
（二）负责《丽水日报》《处州晚报》的编辑、出版、发行；
（三）负责丽水网、“指尖丽水”和丽水日报、处州晚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营；
（四）制定和实施报业发展规划，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改革创新，促进报业发展；

（五）承担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领导机构

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丽水日报社）实行党委会、社委会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下设两个业务机构，即：编辑出版委员会和集团公司董事会。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新闻宣传和出版工作；集团公司董事会负责报业经营管理工作。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设置18个内设机构，其中：管理服务机构8个，新闻业务机构10个。

（一）管理服务机构

1.办公室。负责集团日常事务处理；起草综合性重要文件、材料、规章制度；负责会议组织和重要事项督办；负责文秘、收发、档案、接待等工作；负责集团基建、房产管理工作；负责集团物业、水电维修、保洁、保安、绿化、食堂管理工作；负责集团办公家具等一般性设备及办公文具的购置、供应、管理等工作。

2.总编办公室。负责集团日常编务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的协调管理，制订重大主题报道计划方案并组织实施；负责收集整理舆情并及时上报；组织开展集团内外采编业务交流；制订和完善集团采编工作规章制度，负责出版流程的监督和考核。

3.政工部。负责集团党建日常工作；负责报社支部管理工作；负责报社党风廉政建设的日常工作，开展经常性的正风肃纪检查；负责集团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负责制定完善集团各项廉政制度；负责集团内审、信访工作。

4.人力资源部。负责集团人力资源规划、干部人事、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员工关系管理、离退休人员管理及记者证管理等工作。

5.计划财务部。编制集团和集团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和财务决算；负责计划财务、审计、固定资产管理等工作；分析研究成本核算及财务运作情况，审核管理集团日常经费，拟订相关管理制度；编制财务报表，管理财会档案；负责工资发放、社保统筹、公积金管理工作。

6.新闻研究室（记协秘书处）。跟踪国内外传媒业发展趋势，进行学术研究，负责集团对外宣传和学术交流评报审读、采编课题调研和业务研讨；负责各类新闻奖项和采编业务评比的参赛参评；负责编发《丽水报苑》等内刊；做好内部新闻宣传防错和差错登记处理工作，负责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媒体差错处理和反馈，负责处理市记协日常事务。

7.经营管理（法务）办公室。制定集团年度经营目标和计划；对集团多元拓展和投资项目进行论证、策划和落实；拟订集团内部经济目标责任制方案，并对各部门和子公司执行情况进行考核；按照集团党委会、集团公司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对集团所有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并监督；组织召开项目论证会、经济形势分析会或经营专题会等，提交分析报告，供集团领导班子决策；负责新闻纸的采购管理工作；负责报社法律事务等工作。

8.技术服务中心。负责集团信息化建设和传媒技术发展研究，包括制定集团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集团信息技术项目的规划、设计、实施和维护管理；负责为集团“中央厨房”提供技术支持及维护；负责下属各单位及部门的信息技术系统的规划、建设和技术管理；负责统筹集团网络资源的配置、网络安全及信息资源的管理。

（二）新闻业务机构

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设置新闻业务机构10个，机构名称、主要职责由集团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分解确定，报市编办备案后组织实施。

四、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丽水日报社）事业编制156名。其中：党委书记、社长兼董事长、总经理1名（正处级），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副社长1名（正处级），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兼副总经理1名（副处级），副总编辑3名（副处级），副总经理1名（比照副处级管理）；科级领导职数35名（正科级18名、副科级17名），其中:管理服务机构12名（正科级8名、副科级4名），新闻业务机构23名（正科级10名、副科级13名）。

五、其他事项

原报社所属的印刷、发行、广告等经营部门成建制划转到丽水日报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后，原事业编制人员根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保留事业身份不变，科级干部保留现有科级职级，实行退一减一，逐步消化，今后不再新进事业编制人员。

六、附则

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丽水市计划生育协会机关主要职责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丽水市计划生育协会（以下简称“市计生协”）是协助党和政府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家庭的桥梁和纽带。市计生协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业务指导。

一、主要职责

（一）协助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开展群众性宣传工作，普及生殖保健、计划生育等科学知识和信息，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婚育观念，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能力和水平；

（三）拓展服务领域，推进生育关怀行动，为广大育龄群众和计划生育家庭谋福祉；

（四）推进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教育、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反映群众在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诉求，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开展人口计生领域的国内和国际交流与合作；

（六）指导全市各级计生协会开展工作；

（七）承担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计生协机关设1个内设机构：综合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全市计生协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承办计生协机关文电、重要会务、新闻宣传、行政后勤等日常工作；指导各级计生协组织建设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承担组织开展计生协工作理论研究；综合协调市计生协机关日常工作，承担有关重要事项的督办工作；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全市计生协项目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承担指导基层计生协组织开展生育关怀行动和家庭保健等社会服务活动工作；指导基层计生协参与人口计生基层群众自治，推进计划生育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指导各级计生协开展人口计生群众性宣传工作；依法维护计生家庭和会员群众的合法权益；承担市计生协资源开发与整合工作；承担项目业务培训工作；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三、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市计生协参公事业编制5名，其中：专职副会长1名（副处级），兼任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科级领导职数2名。

四、附则

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其调整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
中共丽水市委办公室                    2017年9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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